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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7日
	事项名称
	护士配备低于国家标准或允许不符合规定护士违法执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护士配备低于国家标准或允许不符合规定护士违法执业的医疗机构

	法定期限
	3个月内
	承诺期限
	3个月内

	实施机关
	区卫计局
	责任科室
	医政股

	咨询电话
	
	投诉电话
	

	受理条件
	监督管理中发现；社会举报；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下级卫生行政机构报请的或者有关部门移送；卫生机构监测报告。

	申报材料
	护士配备低于国家标准或允许不符合规定护士违法执业的相关证据材料


	法定依据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根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和在医疗卫生机构合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目，或者暂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二）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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